采购询价函
  我公司计划采购 2025年度公交集团母公司（含加油站）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项目，现向询价，请贵公司给出相应最优报价，报价应含税及完成本项目的一切相关费用。具体需求如下：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质量标准
	含税最高限价（元）

	2025年度公交集团母公司（含加油站）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项目
	详见附件
	自开展审计服务至相关报告完成止
	详见附件
	50000


请贵公司于2026年 2月 2 日17：00前以书面形式报价复函，纸质版原件需加盖公章并密封递交，可采用现场方式或邮寄方式递交响应文件。

1.现场递交方式：将响应文件递交至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89号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8楼财务管理部，联系人：朱科莼，联系电话：15381089973。现场递交时须提供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的联系方式，并保证询价期间联系方式畅通。未提供上述资料的视为无效报价。

2.邮寄送达方式：供应商可以通过邮寄送达响应文件，送达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89号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8楼财务管理部，联系人：朱科莼，联系电话：15381089973。各供应商邮寄须将快递单号发送至电子邮箱（435101650@qq.com.cn），以便采购人查询物流记录，如因未提供快递单号造成响应文件未及时送达而造成的后果均由供应商无条件承担。各供应商应当确保响应文件密封包装且在邮寄过程保持完好，并在邮寄包裹上注明项目名称。因邮寄造成响应文件密封破损而不符合采购文件对响应文件的密封要求，或邮寄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响应文件未在响应截止时间前送达的，采购人将拒绝其响应文件。各供应商应自行考虑邮寄在途时间，响应文件送达时间以采购人实际签收时间为准。到付件快递一律拒收。

3.询价过程中有关澄清、说明或者补正，采购人将通过电子邮箱（435101650@qq. com.cn）进行收发。

4.其他说明：本项目不要求供应商人员必须到场参加现场开标。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6日

附件

 2025年度公交集团母公司（含加油站）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项目用户需求书

项目名称

2025年度公交集团母公司（含加油站）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

项目情况

为顺利完成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现拟对公交集团本级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介机构进行询价，要求企业能在4月底前出具能用于汇算清缴的报告。

资质要求
   审计机构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会计师或者税务师执业证书。
收费标准

符合发改价格【2010】196号文相关规定的收费标准，结合行业实际情况。

服务期限
自开展审计服务至相关报告完成止。
服务质量标准
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出具合规的审计报告，对该报告上的编制数据如有异议需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如有要求必须配合提供数据可支撑材料。

服务地点

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89号（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付款方式

审计报告经我司审核无异议后，可按结算金额一次性支付咨询服务费。

其他要求

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人，如果报价一致，按照最近一次TSC5级评分较高的为成交人。

验收标准
1、在服务单位结束外勤工作，我司提供资料齐全后15个工作日，提供编制成果初稿。并在我司提供初稿反馈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服务单位应当向我司提交正式决算报告。如果服务单位超过约定时间30个日历天仍不能提供符合本协议要求的审计报告，我司有权解除协议。

2、服务单位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审计报告，经过重做或者修正仍不能符合我司要求的，我司有权解除协议。

3、服务单位违反规定擅自转包或分包的，我司有权解除协议。

报价函

项目名称：2025年度公交集团母公司（含加油站）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项目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单位
	报价
	备注

	2025年度公交集团（含加油站）母公司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服务
	项
	
	

	注：1、报价函若有分页，请加盖骑缝章；

报价函用信封装好并密封；

3、报价要求货币为人民币，且报价应含税及完成本项目的一切相关费用；
4、报价超过含税最高限价/超过5万上限为无效报价。



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项目负责人资质证书（加盖公章）


